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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（建委），各有关单位： 根据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

》（建设部令第150号）及《关于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及延续

注册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标函[2008]134号）要求，决定开展

注册造价工程师延续注册工作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

延续注册范围 凡注册有效期满前30日，需继续执业的注册造

价工程师，应按照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

第150号）的规定，办理注册造价工程师延续注册手续。 2005

年及2005年以前初始注册或者延续注册人员，如果需要继续

以注册造价工程师名义执业的，均须参加本次延续注册。 二

、延续注册程序及要求 申请延续注册的人员应按照《注册造

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先通过 “中国建设工程造

价信息网”（www.ccost.com），进入“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

系统”个人申报系统，选择“延续注册”部分，将基本情况

填写清楚后，进行网上数据上传，并将“延续注册申请表”

下载打印后，加盖聘用单位公章。 三、注册受理部门 所有申

请人的资料上报至注册所在地的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

定额（建经）站（以下简称初审部门）；中央直属、专业部

属、省属单位注册的，也需报至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设区

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定额（建经）站。 四、初审部门需

要提交的资料 （一）加盖初审部门公章的上报函及初审意见

。 （二）加盖初审部门公章的汇总表（电子文档随上报文件

一同上报，电子文档发至电子邮箱）。 （三）申请人提供的



全套资料，全部按初审部门的汇总表顺序排序（汇总表人员

排列顺序按注册证书编号由小到大排列，分成两份）。 （四

）企业提供的申请人二寸红底彩色照片单独装订成册（用A4

纸粘贴，注明申请人的单位名称，照片下方注明申请人姓名

和注册证书编号）。 五、申请人申请延续注册需要提供的资

料 （一）申请人网上填写并打印的《注册造价工程师延续注

册申请表》一式二份（一份单放，一份与申请材料（二）-（

七）装订成册）。 （二）身份证件（身份证或军官证、警官

证等）复印件（第二代身份证正、反双面复印），如第二代

身份证号码与初始注册时的身份证号码不一致，需提供户口

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或身份证编号变更通知单。 （

三）注册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以及执业印章（复印有照片、姓

名、初始注册单位及注册证书编号各页；变更过注册单位的

，尚需将变更栏一页复印）。 （四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有效

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（新版合同，合同内容完整）。 （五）

前一个注册期内的工作业绩证明（本人近两年内完成的三个

有效成果文件封皮）。 （六）继续教育合格证明（复印有照

片、姓名及2006年至2009年间各年度参加继续教育合格各页

）。 （七）如果申请人在延续注册的同时变更执业单位的，

除上述资料外，另需提供以下资料： 1、变更注册申请表（

已经过了注册有效期，无法填写变更注册申请表人员，只需

提供延续注册申请表即可，延续注册申请表中执业单位填写

变更后的执业单位名称）。 2、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

证明文件。 3、受聘于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的

，应当提供聘用单位为其交纳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凭证、人

事代理合同复印件，或者劳动、人事部门颁发的离退休证复



印件，并提供企业的资质证书复印件。 （八）申请人近期二

寸红底免冠彩色照片一张，用A4纸粘贴，照片下方注明申请

人姓名。 六、注册费用 根据国家计委办公厅《关于注册城市

规划师等考试、注册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计办[2000]839号）

、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公布取消103项行政审

批等收费项目的通知》（财综[2004]87号）的规定，注册费用

收费标准为每人50元，执业印章收费标准为每人50元。 七、

延续注册受理时间 8月3日：晋中市、晋城市、朔州市 8月4日

：吕梁市、长治市、运城市 8月5日：大同市、太原市、忻州

市 8月6日：阳泉市、临汾市 八、联系方式 联 系 人：马工 联

系电话：0351-3581190 传 真：0351-3580137 电子信箱

：mayonghua_2003@163.com。 附件：注册造价工程师延续注

册初审合格人员汇总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